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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(3) 四、资本项目外汇管理 （一）资本项目外汇收支管理

（1）资本项目 资本项目是指国际收支中因资本输出和输入

而产生的资产与负债的增减项目，包括直接投资、各类贷款

、证券投资等。 直接投资包括中国企业向境外的直接投资和

境外企业在中国的直接资；各类贷款包括国际组织贷款、外

国政府贷款、银行借款等；证券投资包括债券、票据等。根

据国家外汇管理局《关于＜结汇、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＞中

有关问题的解释和说明＝的解释，资本项目的外汇收入包括

：1、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作为投资汇入的收入；2、境内机构

境外借款，包括外国政府贷款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、国际商

业贷款等；3、境内机构发行外币债券、股票取得的收入；4

、境内机构向境外出售房地产及其他资产的收入；5、经国家

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其他资本项目下外汇收入。 境内机构资本

项目的外汇支出包括：1、偿还外债本金；2、对外担保履约

用汇；（3、境外投资；4、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本金的增

加、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处置；5、外商投资企业依法清算后的

资金汇出；6、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所得利润在境内增资或者再

投资；7、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在境内增投资；8

、本国居民的资产向境外转移；9、向境外贷款。 （2）资本

项目外汇收入管理 1、境内机构的资本项目外汇收入，除国

务院另有规定外，应当调回国内。不得擅自存放在境外。 2

、境内机构的资本项目外汇收入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



外汇指定银行开立外汇账户；卖给外汇指定银行的，须经外

汇管理机关批准。 境内机构下列范围内的外汇，未经外汇管

理局批准，不得结汇：①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作为投资汇入的

外汇；②境外借款及发行外币债券、股票取得的外汇；③经

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其他资本项目项下外汇收入。除出口

押汇外的国内外汇贷款和中资企业借入的国际商业贷款不得

结汇。 （3）境内机构向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 1、境内机构向

境外投资的审批 境内机构向境外投资，A、应将外汇资金的

来源报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。B、须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

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

市人民政府报批。其中在境外设立金融机构的项目，报经中

国人民银行审批。境外投资项目用汇金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

，由外汇管理局省级分局审批；100万美元以上或累计超

过100万美元的，由外汇管理局省级分局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

批。 2、资金汇出 境内机构向境外的投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

准后，就可到所在地外汇管理局办理投资资金的汇出手续。

境内投资者以外汇资金向境外投资的，应向所在地外汇管理

局缴存所投资金5％的资金，作为汇回利润保证金。以设备作

为投资的，应按资本设备投资额的2．5％，以美元现汇或等

值的人民币缴存作为汇回利润保证金。保证金应当存入国家

外汇管理局在指定银行开立的保证金专用账户。境外企业在

投资回收计划期限内汇回的利润累计达到中方实际投资额时

，退还该保证金。境内机构在缴齐保证金后即可办理外汇资

金汇出手续。 （二）外债管理 （1）掌握国外贷款管理的内

容: 对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管理. 对国际商业贷款

管理。 1、了解境外发债管理。 2、了解对外担保管理。 3、



了解个债登记管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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